
证券代码：603458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5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虎峰

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峰公司”），系贵州省交

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虎峰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3,00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1,5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基于全资子公司虎峰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本次为虎峰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3,000.00万元，为原担保合同到期后的续签，主要用于虎峰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业务。公司已于近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在该合同项下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本次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均在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本次

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亿贰千万元整

注册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高海路949号虎

峰大厦

法定代表人：熊军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总承包贰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质灾

害治理施工甲级，土地复垦、整治；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一类、二类、三类

（具体内容以资质证书为准）；园林绿化；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石漠化治理；

喀斯特灌木护坡技术应用及推广；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香根草种植及

技术推广；废地荒山复垦开垦；环保工程；生态环境治理、土壤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工程；市

政照明；仿古建筑；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苗木花卉种植、销售、养护；物业管理、仪器维修；

文化用品。

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被担保人虎峰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流动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2,106,644,109.66
1,476,113,218.34
1,476,113,218.34
1,906,838,853.01
519,205,352.21
35,100,921.00

630,530,891.32

2023 年 09 月 30 日/2023 年第三
季度

2,065,503,596.02
1,399,774,802.34
1,399,774,802.34
1,874,423,576.14
327,963,303.32
35,197,902.36

665,728,793.68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支行

债务人：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类型：银行综合授信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1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被担保最高额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30,00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参仟万元整)。
2、在本合同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虎峰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本次虎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主要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

展，董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度担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各

项事宜，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是公司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

的发展，在对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

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以上担保额度预计议案已经公司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提供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额度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的担保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担保余额为98,400.4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本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9.27%。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情

况。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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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宏信

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创达”），系贵州

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宏信创达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00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5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宏信创达因业务发展需求，由公司为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支行办理的

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并于近日与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在该合同项下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本次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均在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本次
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MA6DKDUJ01
注册资本：捌仟陆佰壹拾壹万捌仟肆佰肆拾伍圆陆角
注册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海路949号
法定代表人：何飞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利工程质量检
测；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服务；测绘服务；室内
环境检测；安全评价业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专用设备修理；大气
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地质勘查专用设备销售；软件开
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基材料销售；地理遥感信息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标准化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水资源管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特种设备销售；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固体废物治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
取得许可的培训）；安全咨询服务；智能仪器仪表销售；计量技术服务；生态资源监测；软件销
售；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财务咨询；环保咨询服务；认证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
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噪声与振动控制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持有宏信创达10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宏信创达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
度

392,243,997.27
195,210,416,98
197,033,580.29
283,759,172.43
31,276,398.99

2023年 9月 30日/2023年三季
度

448,946,210.97
219,412,093.62
229,534,117.35
182,435,912.74
19,682,391.46

注：2022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支行
债务人：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担保类型：银行综合授信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0,000.00（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宏信创达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本次宏信创达申请综合授信主要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
展，董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度担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各
项事宜，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是公司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
的发展，在对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
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以上担保额度预计议案已经公司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提供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额度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的担保全部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担保余额为98,400.4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本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9.27%。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情

况。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724,626.011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3.14%。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湘海”）、公司控

股子公司淇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淇诺”）

3、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根据被担保人日常经营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为各被担保人（以下统称为“联名被担

保人”）共同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行亚洲”）申请联名授信与建

行亚洲签订了同一份担保文件，担保金额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1,600万元），担保

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在该联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联

名被担保人向建行亚洲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还总额不得超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为21,600万元）。

4、联名被担保人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董事会会议、2023年4月1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和/或
控股子公司自2023年4月12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为联名被担保人等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两家或

两家以上的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人民币269,500万元的担保额度（以下简称“预计担

保额度”）。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本次担保前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138,595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71,855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0,195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50,255万元。

公司本次为联名被担保人提供担保属于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了本次担保相关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联名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38-40号华卫工贸中心18楼01室至05室和13至15
室

3、成立时间：2012年9月19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杨林

6、注册资本：3,220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381,010.71
194,437.73
155,610.91
193,927.91
186,572.98

-
2023年1月至9月（未经审计）

518,133.93
13,170.09
10,996.53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336,588.55
165,925.93
134,725.26
165,876.53
170,662.62

-
2022年1月至12月（经审计）

663,698.63
24,936.95
20,800.20

9、香港湘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二）淇诺（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淇诺（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38-40号华卫工贸中心5楼12-13室

3、成立时间：2015年8月26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郑毅

6、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淇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5,296.31
22,511.37
14,581.23
22,511.37
32,784.94

-
2023年1月至9月（未经审计）

93,956.00
1,829.82
1,527.90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55,751.99
25,466.68
16,566.68
25,466.68
30,285.31

-
2022年1月至12月（经审计）

145,136.72
5,451.95
4,552.37

9、香港淇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为香港湘海、香港淇诺共同向建行亚洲申请联名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在任一

时点，联名被担保人向建行亚洲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还总额不得超出3,000万美元（折合人

民币约为21,6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

4、担保金额：总金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1,600万元。

5、被担保人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1）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2）公司控制香港淇诺60%的股权，其他合计控制香港淇诺40%股权的股东未按其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股权质押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从事的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对资金的需求较高，高

效、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助于各被担保人开展并进一步开拓业务。在各种融资渠道中，银行融

资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通过银行融资获取资金，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积累的优质资产

和优良信用的无形价值。公司本次为各被担保人提供担保是为了确保各被担保人向境内境

外著名电子元器件生产商采购的顺利进行，避免因资金规模受限而影响其业务开展和进一步

开拓，符合各被担保人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其他合计

控制香港淇诺40%股权的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股权质押的方式向

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该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此次上市公司向被担保

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03,026.0116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06%；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

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24,626.01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3.14%；本次担保

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627,3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89.2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3一063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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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用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手术切除辅助的

验证性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 理 号：CYHL2300154
申 请 人：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膀胱癌是一种复发率较高的恶性肿瘤。根据肿瘤是否浸润到膀胱肌层可以分为非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据公开资料显示，NMIBC约占膀胱癌

的百分之七十五。经尿道膀胱癌切除术（TURBT）是目前治疗NMIBC的首选外科治疗方式，

目标是完全切除肿瘤。临床治疗中，TURBT术后的肿瘤残余是NMIBC复发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本公司拟开发该项术中荧光指引技术，提高TURBT术中NMIBC的检出率，以帮助

医师更完全地切除肿瘤组织，从而降低患者复发率。

本公司此次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申请事项为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针对非肌层浸

润性膀胱癌手术切除辅助的验证性临床试验申请。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到商

业化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2023-051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盐酸氨酮戊酸颗粒剂用于膀胱癌手术可视化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福新转债”或“可转债”）转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第一批次）登记完成等影响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公司控股股东夏厚君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嘉兴市进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进取投资公司”）的持股

比例。

● 公司控股股东夏厚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进取投资公司持股股份仍处于限售期内，

在此期间未发生转让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公司控股股东夏厚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进取投资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61.7228%减少至59.3221%（以公司2023年12月15日总股本即186,327,
770股计算），合计被动稀释2.4007%。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夏厚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进取投资公司

共同出具的告知函，知悉因公司“福新转债”转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

一批次）登记完成等影响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持股比例。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夏厚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进取投资公司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姓名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第一批次）登记导
致被动稀释

可转债转股导致被
动稀释

合计

夏厚君及其一致行动人进取投资公司

夏厚君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
进取投资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振兴路380-10号2

单元2307室

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2月15日

变动日期

2023年12月4日

2023年 9月 15日至 2023
年12月15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变动股数（股）

0

0
0

变动比例（%）

-0.0689

-2.3319
-2.4007

注：

1、公司于2023年10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批次）的议案》决定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20.00万股限制性股票。2023年12月4日，股份

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福莱新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结果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3-107）。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91号）的核准，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公开发行了

429.018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2,901.80万元，期限 6年。转

股期间为2023年7月10日至2029年1月3日。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2月15日，公司可

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7,047,215股。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夏厚君

嘉兴市进取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97,483,500
13,050,000
110,533,500

占总股本比例
（%）

54.4356
7.2872
61.7228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7,483,500
13,050,000
110,533,5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52.3183
7.0038
59.3221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债转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次）

登记完成等影响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

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资金来源，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书、不涉及要约收购。

4、鉴于“福新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5488 证券简称：福莱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3-113
债券代码：111012 债券简称：福新转债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东天津中环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

环信息产业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9,470,19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76%。2022年12月15日，中环信息产业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39,7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7.3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49.99%）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补充

流动性资金，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详见临2022-046公告）。

2023年 12月18日，公司收到中环信息产业集团《关于解除质押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函》，中环信息产业集团于2023年12月15日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本次解除质押后，

中环信息产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质押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股）

中环信息产业集团

否

79,470,198
14.76%

39,73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49.99%
7.38%

0
0.00%
0.00%

否

否

2022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15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性资金

二、解除质押情况说明

中环信息产业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不会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构成影响。

备查文件

1.天津中环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除质押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临2023-029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华鑫科技园D3栋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21
33

519,812,375
495,382,777
24,429,598

38.0071
36.2208
1.78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金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杏兴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云赛数海申请银行贷款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374,480
24,428,598

519,803,078

比例（%）

99.9983
99.9959
99.9982

反对

票数

8,297
1,000
9,297

比例（%）

0.0017
0.0041
0.0018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095,768
24,428,598
47,524,366

比例（%）

99.9957
99.9959
99.9958

反对

票数

997
1,000
1,997

比例（%）

0.0043
0.0041
0.004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为472,286,012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云赛数海
申请银行贷款暨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517,066

47,524,366

比例（%）

99.9804

99.9958

反对

票数

9,297

1,997

比例（%）

0.0196

0.0042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名股东与1名职工监事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参加计票、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女士、张文妮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02 900901 证券简称：云赛智联 云赛B股 公告编号：2023-065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